附件1
2022年蚌埠市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招生入学实施办法（试行）

为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招生行为，落实好《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22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皖教基〔2022〕7号)精神，特制定本办法，请遵照执行。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聚焦招生入学热点问题，以深化教育改革为抓手，以推进素质教育为目标，以服务民生为根本，着力完善招生入学政策，切实规范民办学校办学行为,不断提高教育治理水平，大力促进教育公平。

二、工作原则

（一）坚持县区为主

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招生入学工作实行“市级统筹指导，县区具体实施”的管理机制，各民办学校招生工作纳入审批地教育行政部门统一管理，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具体组织实施辖区内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招生入学工作。

（二）坚持免试入学、公民同招

免试入学是义务教育招生入学的基本原则，适用于所有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全面推行公民同招，公办民办学校同步报名、同步开展录取、同步注册学籍，基本流程和具体步骤由市教育局统一设定。

（三）坚持计划管控

各民办学校应在审批地范围内招生，县（区）教育行政部门要统筹考虑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工作，对辖区内民办学校招生计划、范围、对象等进行核定，于2022年5月31日前报市教育局审核批准后，严格按照计划招生。

（四）坚持公正公开

及时向社会公布招生方案、招生计划、招生范围、招生对象、招生程序、录取结果、咨询方式等，实行阳光招生。建立健全监督举报制度，充分接受社会监督，确保结果公平、公正、公开。

三、主要内容

（一）报名条件

小学阶段报名：小学入学年龄为2016年8月31日前出生,年满6周岁，具有蚌埠市户籍或持有我市居住证人员的适龄子女。

初中阶段报名：具有蚌埠市户籍或具有蚌埠市学籍的小学应届毕业生；持有我市居住证人员的适龄子女。

（二）报名程序

1.公布招生简章。各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应加强对民办学校招生工作的指导与管理。民办学校的招生简章公开内容应包括学校办学情况、招生计划、收费标准、办学特色等，须经所在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审核通过后，报市教育局备案，同时通过学校网站、报纸、微信等向社会公布。严禁民办中小学计划外招生，严禁擅自以“国际部”“国际课程班”“境外班”等涉外名义招生。

民办学校应在审批地范围内招生。各县（区）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审核招生计划，民办一贯制学校可设置本校免试直升计划和校外招生计划。民办学校按政策规定，承接政府购买服务，以及符合其他相关条件的生源，可在学校招生计划中分设，由各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制定具体办法。严禁非起始年级招生；严禁计划外招生；中途转学的要严格控制学位管理，不得突破核定的招生计划数。

2.实施网上报名。2022年蚌埠市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招生，继续实行网上报名，不接受线下报名。报名市区民办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的适龄儿童少年须在“2022年蚌埠市义务教育网上招生平台”填报志愿，一生限报一所民办学校，如遇混淆报名、多报等，取消报名资格。报名申请一经提交，不得更改。各县（区）要对民办学校网上报名审核通过的学生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三天。

3.规范录取程序。如报名人数小于或等于招生计划的，全部直接录取；如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的，一律通过审批地教育行政部门统一或认定的系统实施电脑摇号录取。电脑摇号录取全程录像，邀请纪检监察机关现场监督和公证部门现场公证，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学校不得自主录取。电脑摇号随机录取结果由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及有关学校负责公布。

4.发放入学告知。已录取的学生，将通过报名网站或皖事通陆续告知相关入学信息。未被民办中小学校录取的，由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安排在原学区公办义务教育学校就读；已被民办中小学校录取，但放弃入学资格的，须向原学区所在县（区）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由县（区）统筹安排入学。

（三）时间安排
	时 间
	具体事项

	2022年7月4日—7月7日
	民办学校一年级和七年级启动网上报名工作。

	2022年7月8日—7月9日
	各区教育行政部门对网上报名信息进行审核。

	2022年7月10日-7月12日
	区教育行政部门公示民办学校网上报名情况及参与摇号的学生名单。

	2022年7月13日
	审批地教育行政部门组织有关民办学校进行“公开摇号”，同步公布录取结果。

	2022年7月14日-7月15日
	未被民办小学录取的回原学区对口小学或向户籍所在区教育行政部门申请，由区统筹安排入学；民办学校七年级新生报到，已被摇号录取但放弃民办学校的，向原小学对口初中学校所在区教育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区统筹安排公办初中学校。


四、有关要求

（一）实行阳光招生。各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及有关学校，要利用政府网站及报纸等，全面宣传和政策解读，主动向社会公布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招生的相关信息，保障家长和社会的知情权、参与权。利用多种形式广泛开展教育规律、人的成长成才规律和先进教育理念的宣传，大力营造公平公正的招生秩序，引导广大家长、学生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理性选择学校。积极鼓励和引导民办学校扎实开展素质教育，走个性化、特色化发展道路。 
（二）严肃招生纪律。各县（区）教育行政部门要按照“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严格规范民办中小学的招生计划、时间、方式和范围，建立规范办学行为责任制。

（三）完善监督举报制度。市、县（区）教育行政部门要对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的招生全过程进行监督。对在招生过程因工作不实、处置不力、把关不严等引起的群体性事件的，严肃追究责任，对情节特别严重的要给予年检不合格直至取消办学资格的处罚，并依法依规追究学校举办者和校长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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